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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○○聲請書 

 

受文者：司法院 

事  由：根據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及第八條

第一項之規定，聲請解釋憲法。 

一、目的 

（一）最高法院七十四年台抗字第一七四號判例及八十六年一

月十四日決議，溯及既往侵害人民繳納裁判費已經客觀

具體取得的第三審上訴權利與地位（付錢買來的上訴權

益），重大明顯牴觸憲法第七條、第十六條、第二十三條、

第七十七條，違反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五條、第六條，有

失釋字第四五○號、第五二○號、第五二五號解釋理由。

請大法官根據憲法第一百七十一條、第一百七十二條，

中央法規標準法第十一條之規定，宣告該判例及決議無

效。 

（二）釋字第一六○號解釋固然宣示：限制第三審上訴的財產

金額，與憲法並無牴觸，然此係指不得繳納且未繳納第

三審裁判費的第二審上訴判決而言，其效力當不及於得

以繳納且已繳納第三審裁判費的第二審更審判決，又釋

字第五二五號解釋僅就「行政法規」之修改或廢止，宣

示「應兼顧規範對象」信賴利益之保護，至於「非行政

法規」，特別是民事訴訟法第三審上訴財產金額的限制，

變動最為頻繁，人民繳納裁判費所生的信賴利益，有無

保護的必要，解釋範圍易滋誤解。揆諸釋字第四四五號

解釋理由，為避免發生規範衝突且斷絕反面推論，請大

法官就本聲請案相關聯之釋字第一六○號及第五二五

號解釋內涵予以周密與周延的補充解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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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基於無效的法理以及釋字第一七七號與第一八五號解釋

理由，開始聲請人與臺南市政府之間的第三審上訴程

序。各級法院收取的裁判費屬於審級計酬，並非計件論

酬。最高法院仍應本諸誠信原則，履行本案的裁判工作。 

二、程序事項 

（一）聲請人與臺南市政府之間請求國家賠償事件，於八十九

年二月九日民事訴訟法修正施行前，已繳納裁判費而客

觀上具體取得第三審上訴的權利（財產金額符合上訴規

定）與地位（無須委任律師）。最高法院二次發回更審，

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八十九年度上國更（二）字第三

號裁定，以八十九年二月九日民事訴訟法修正施行後，

提高第三審上訴的財產金額，適用前揭判例及決議而駁

回聲請人的上訴。雖然聲請人九十年一月十九日抗告陳

明，前揭判例及決議應受違憲審查，最高法院九十年度

台抗字第一一六號確定終局裁定，竟仍依然予以抄錄，

作為拒絕本案裁判而駁回抗告的依據。 

（二）大法官職司憲法第七十八條所定，解釋憲法、統一解釋

法律及命令之權，法院判例及決議其本身並非法律或命

令，釋字第一五四號及第三七四號解釋固然宣示，判例

及決議可為各級法院裁判之依據，然而同時宣示，判例

及決議如經法官於確定終局裁判所引用，則視同命令得

為違憲審查之標的。 

（三）法令的制定、修改、廢止廣泛影響不特定規範對象的權

益。所以，法治文明國家，均有歷史權利 Historical right

（法令制定之前約定俗成取得的權利）與既得權利 

Acquired right（基於被修改或被廢止之法令取得的權利）

的保護。民事訴訟法修改，提高第三審上訴財產金額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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強制委任律師，前揭判例及決議恣意取消人民先前繳納

裁判費而取得的上訴權利與地位，明顯侵害不特定規範

對象受憲法第十六條所保障的訴訟之權，因此具有原則

上之重要性，殆無疑義。 

（四）大法官肯認，法令的制定、修改及廢止涉及不特定規範

對象的權益，故而，八十七年三月二十七日釋字第四五

○號解釋理由突破性宣示「制度及組織之調整，有訂定

過渡期間之必要」。雖然釋憲所宣示的規範原則屬於憲

法位階，自有拘束全國各機關及人民之效力，可是大法

官所為之解釋往往僅對所解釋之法令是否違憲發生效

力。至於作為解釋基礎的規範原則，唯有協同意見書及

不同意見書力陳其為憲法位階，可惜釋字各號解釋理由

迄未具體明確正式宣示其有憲法位階而貫穿全部規範

體系的普遍性拘束力。既使司法院或立法院本身亦無視

或遺忘前述釋字第四五○號解釋理由核心原則的存在，

以致八十九年二月九日民事訴訟法修正時，並不附帶訂

定過渡期間，以保護先前繳納第三審裁判費的不特定規

範對象。九十年五月四日釋字第五二五號解釋雖然更進

一步宣示，法令的修正或廢止應訂定過渡期間，以合理

補救人民因信賴法律而客觀上具體取得的權利。然而，

該號解釋範圍就文義為觀察，當不涵蓋「非行政法規」，

猶為反面推論留下伏筆，而其效力是否具有憲法位階的

普遍性拘束力而及於前揭判例與決議，尚且不無疑慮。

大法官違憲審查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，縱

然人民聲請解釋之法律或命令於聲請解釋之後已有修

正或廢止或處於動搖狀態，依然屬於違憲審查之標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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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根據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規

定，聲請人認為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八十九年度上國

更（二）字第三號裁定適用前揭判例及決議而駁回聲請

人之上訴，重大明顯不法侵害聲請人先前信賴法律繳納

裁判費而客觀上已經具體取得的上訴權利與地位。最高

法院九十年度台抗字第一一六號裁定仍以前揭判例及

決議為據，維持原裁定而駁回抗告，重大明顯不法侵害

聲請人於憲法第十六條所保障的訴訟之權，爰此聲請釋

憲。 

（六）準上所述，本件聲請在程序方面符合大法官受理解釋的

要件。 

三、實體事項 

（一）事實經過 

１、臺南市政府辦理市地重劃，開挖大量鬆土，因排水

不良，於八十三年七、八月間雨季，溢水沖毀聲請

人所有土地之農作物，經依國家賠償法第三條第一

項之規定起訴請求賠償，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八十五

年度國字第四號判決認定，臺南市政府之公有公共

設施管理有欠缺，應負賠償責任。臺南市政府上訴

第二審。 

２、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八十六年度上國字第三號判

決事實認定，臺南市政府應負賠償責任。然而認定

聲請人離國將近三十年，土地由胞姊代管耕作，種

植之作物如有損害，其受害之人應為胞姊並非聲請

人，而駁回聲請人之訴。判決毫無法律依據，如租

約或他項權利的訂定，完全不適用法規（參看釋字

第一七七號解釋大法官姚瑞光不同意見書有淋漓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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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的申論，可惜在審判獨立的保護傘之下，不生任

何作用）。土地由他人代管，其所有人離國多少年即

喪失土地之孳息所有權，毫無標準與依據。土地由

他人代管，其孳息所有權的歸屬是否因所有人離開

臺南前往臺北定居與離開臺南前往外國定居而有區

別？國人前往外國定居是否也喪失某部分的財產

權？對於這種不可思議的判決，聲請人依當時的民

事訴訟法第四百六十六條第一項規定繳納裁判費，

上訴第三審。 

３、最高法院八十七年度台上字第四七九號判決認定，

依民法第八百十八條規定，土地交由第三人代為管

理，以遂行使用、收益之目的，自亦為法之所許，

而第一次發回更審。 

４、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八十七年度上國更（一）字

第二號判決事實認定臺南市政府應負賠償責任，判

命應向聲請人全數為賠償給付。臺南市政府上訴第

三審。 

５、最高法院八十九年度台上字第八三二號判決認定，

國家賠償以恢復原狀為原則，金錢賠償為例外，而

第二次發回更審，參酌國家賠償法第七條第一項規

定，又是不可思議的判決。 

６、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八十九年度上國更（二）字

第三號判決事實認定臺南市政府應負賠償責任。最

高法院第二次發回更審縱然是民事法一片空白的烏

龍判決，對於土地作物的歸屬並無特別指示以推翻

第一次發回更審的判決，該院仍受第一次發回更審

所作法律上見解的拘束。詎料，該院竟公然大膽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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抗民事訴訟法第四百七十八條第三項的明文規定，

推翻最高法院的法律上見解，不具理由又回復第一

次發回更審所廢棄之理由，認為聲請人離國三十一

年，作物若受有損害，其請求權人應屬胞姊。判決

不引用條文根據，違背憲法第八十條法官依據法律

審判的憲政原則。法官雖然獨立審判，但仍應受法

律的拘束，而第二審法院更應受第三審法院法律上

見解的拘束。第二審法院任意否定第三審法院的法

律上見解，實在不可想像，而人民豈能放心信任最

高法院的法律上判斷。 

７、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八十九年度上國更（二）字

第三號判決著於八十九年十一月七日，時間在八十

九年二月九日民事訴訟法修正提高第三審上訴財產

限額之後，該院以為人民可知其然不可知其所以然，

因此，僅僅敕令「不得上訴」四個字，聲請人認為

「不得上訴」違法違憲，遂於二十日不變期間內具

狀上訴，保持第三審上訴狀態。 

８、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八十九年度上國更（二）字

第三號裁定果然引用前揭判例及決議以駁回上訴，

但許抗告。聲請人抗告陳明，前揭判例及決議重大

明顯不法侵害人民於憲法所保障的基本權利，仍應

回歸民事訴訟法第四百六十六條第一項，依據法理，

解釋文義，完成第三審審判程序，最高法院九十年

度台抗字第一一六號確定終局裁定竟仍執意予以抄

錄，作為拒絕本案裁判而駁回抗告的依據。 

（二）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裁定駁回聲請人上訴所適用，亦

為最高法院確定終局裁定維持原裁定駁回聲請人抗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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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適用，而發生牴觸憲法疑義之最高法院七十四年台抗

字第一七四號判例要旨： 

「按民事訴訟法第四百六十六條第一項所定不得上訴

之額數有增加時，依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八條規定，以

其聲明不服之判決，係在增加前為之者，始依原定額數

定其上訴之准許與否。若其判決係在增加後為之者，縱

係於第三審法院發回後所為之更審判決，皆應依增加後

之額數定其得否上訴。」最高法院八十六年一月十四日

決議，其要旨與上述判例要旨完全相同，於此不重覆。 

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八條全文： 

「於修正民事訴訟法施行前所為之判決，依第四百六十

六條所定不得上訴之額數，於修正民事訴訟法施行後有

增加時，而依增加前之法令許之者，仍得上訴。」 

民事訴訟法第四百六十六條第一項全文： 

「對於財產權訴訟之第二審判決，如因上訴所得受之利

益，不逾新臺幣一百萬元者，不得上訴。」 

（三）爭議的性質： 

１、詮釋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八條，係指八十九年一月

二十日至八十九年二月八日，二十日之間所為第二

審上訴判決（來自地方法院），其財產金額符合八十

九年二月八日之前（舊法）的第三審上訴限額者，

則縱因八十九年二月九日起提高第三審上訴財產金

額，仍得上訴。八十九年一月十九日以前所為判決，

必須於二十日不變期間上訴，必須在八十九年二月

八日之前上訴，並無適用本條之餘地。八十九年二

月九日之後（新法）所為第二審上訴判決，未曾上

訴第三審，尚無第三審上訴狀態，所以不得上訴（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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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正義從第一審起訴開始，什麼金額達到什麼審級，

是否不得上訴，猶有商榷餘地，早年車票訴訟起訴

開始就有上訴第三審的準備。因不在本件聲請範圍，

略而不論）。 

２、爭議的發生在於本條語意晦澀，不分第二審上訴判

決與第二審更審判決，兩者因曾否繳納第三審裁判

費而有其本質的重大差異。我國現制民事訴訟裁判

費屬於審級計酬，並非計件論酬（民國五十七年修

法）。更審程序原本就是最高法院收取裁判費尚未完

成的工作，並不當然使第三審上訴狀態歸於消滅，

不生更審判決不得上訴的問題。 

３、本條明文規定：「修正民事訴訟法施行前所為之判決，

依……者，仍得上訴。」本條完全沒有規定：「修正

民事訴訟法施行後所為之更審判決，依……時，不

得上訴。」本條只有規範新法施行前的第二審判決，

沒有規範新法施行後的第二審更審判決，一為施行

前，一為施行後，清晰易辨，法意甚明。顯然可知

本條所規範之事項為：修正民事訴訟法施行前二十

日之內所為第二審判決（不分上訴判決或更審判決，

時間落在施行前二十日之內），其財產金額縱然未及

新法第三審上訴之限額，而符合增加前之上訴限額

者，仍得上訴，屬於渡橋條款。顯然可知本條完全

沒有規範：修正民事訴訟法施行後所為之第二審更

審判決，其財產金額不及新法第三審上訴之限額者，

縱然符合增加前之上訴限額，其第三審上訴狀態當

然歸於消滅，而不得上訴，成為斷橋條款。從而，

顯然可見，本條完全沒有規範前揭判例及決議所云：



9 

修正民事訴訟法施行後或第三審上訴財產限額增加

後所為之更審判決（時間落在施行日之後），「皆應

依增加後之額數定其得否上訴」（新法施行後更審判

決之財產金額符合增加後之上訴限額者，當然可以

上訴，無需以判例及決議贅言其「可否上訴」）。以

上論述可知，前揭判例及決議將本條渡橋條款之意

涵曲解成為斷橋條款之屬性，歪曲本條條文文義，

恣意增設法律（本條）所無之內容與限制，資以拒

絕本案以及同類案件之裁判，重大明顯不法侵害人

民於憲法第十六條所保障的訴訟之權。 

４、詮釋民事訴訟法第四百六十六條第一項，規定不得

第三審上訴的財產限額。同樣語意不清，沒有分辨

第二審上訴判決（來自地方法院）與第二審更審判

決（來自最高法院），因曾否繳納第三審裁判費而有

其本質的重大差異。兩者既有本質的重大差異，則

依實質平等原則，應有不同的規範。因無不同的規

範，致使最高法院解釋適用時，增設法律（本條項）

所無的內容與限制，自創前揭判例與決議，資以拒

絕裁判其權限內的訴訟事件，明顯不法侵害人民先

前信賴法律，給付金錢而客觀具體已經取得的上訴

權益。 

５、以言民事訴訟裁判費的立法沿革，民國五十七年修

正前舊民事訴訟費用法第十四條規定，不分初次上

訴或對更審判決再行上訴，一律加收裁判費十分之

五，每次上訴每次收費，屬於計件論酬，殆無疑義。

因此民國五十七年修正前舊民事訴訟法第四百六十

三條第一項，相應規定：「對於財產權訴訟之第二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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判決，如因上訴所得受之利益不逾『五百元』者，

不得上訴。」無須也不必區分究為對於第二審判決

初次上訴，抑為對於第二審更審判決上訴，當然符

合計件論酬的特性。民國五十七年民事訴訟費用法

第十八條（沿用至今）規定，對於更審判決再行上

訴者，免徵裁判費，改為審級計酬，至為明確。奈

何民國五十七年修正民事訴訟法，第四百六十六條

第一項襲取計件論酬的舊觀念，遺忘審級計酬的新

思維，依然抄錄舊有條文文句而扞格規定：「對於財

產權訴訟之第二審判決，如因上訴所得受之利益不

逾『……元』者，不得上訴」（抄錄舊有條文文句的

弊病，參看民國八十四年民法物權第九百四十二條

修正理由）。有此缺憾，以致引發最高法院竟然自創

前揭判例與決議，違背裁判費從計件論酬改為審級

計酬的立法旨趣，不法否認人民於憲法第十六條所

保障的訴訟權益。 

６、裁判費為國家基於統治行為，獨占民事裁判業務而

向人民收取的一種規費。因裁判費的收受，國家與

人民之間不僅成立公法契約關係，也成立私法契約

關係。人民完成每一審級裁判費的繳納，則各該審

級法院有完成其裁判工作的義務。人民請求法院解

決爭端必須給付裁判費，尚非國家的施捨與恩賜，

係以有償行為使用民事裁判制度。最高法院殊無不

可歸責之事由，自創前揭判例與決議，而單方毀約，

拒絕履行其裁判義務。只為擺脫少量已近殘局的裁

判工作，而不惜違背文明社會必須具備、憲政法治

賴以存立的誠實信用原則，拿人錢財，卻放鴿子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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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辦事，拍拍屁股，落跑而去，最高法院未免有欠

理性思慮。 

７、按判例的存在與其原來裁判的爭端事實具有不可分

離的紐帶（linkage），必有相同的前置爭端事實存在，

始有判例適用之可言。查前揭判例，則毫無前置爭

端事實，究其內容無非是民事審判行政或司法政策

的宣示。名為判例，實質並非判例。假判例之名，

行司法政策之實，僭越立法程序，侵害人民之訴訟

權利。 

８、按法律不溯及既往生效，仍人類隨同母體，隨同文

明，不教而俱生的自然現象，也隨同憲政法治自然

存在，無待明文入憲。傳統欽差大臣施捨皇帝恩惠

的封建思想，尚在適應民國初年全盤輪入的西歐法

律體系，以致時有法律溯及既往生效的爭議。民國

七十二年，民法總則修正，其施行法第一條配合修

正，修正理由確認：「不溯既往，為法律適用之大原

則，惟在例外情形，承認法律有溯及既往之效力，

方符立法旨趣者，須於施行法特加規定，以免爭議。

民法總則修正後之適用問題，亦宜採同一原則，爰

於第一條之末增列：其在修正前發生者，除本施行

法有特別規定外，亦不適用修正後之規定」。前揭判

例著於民國七十四年，刻意溯及剝奪人民「用錢買

來」的第三審上訴權益，證明最高法院身先廢棄法

律適用之大原則。 

前揭決議著於民國八十六年，證明最高法院並不遵

守法律適用之大原則。聲請違憲審查之本案九十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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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台抗字第一一六號裁定著於民國九十年，證明最

高法院最不遵守法律適用之大原則。 

９、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二條明文規定，修正民事訴訟

法溯及既往生效，固然悖離「不溯既往，為法律適

用之大原則」，易滋爭議。但因舊法所生之效力，不

因此而受影響，則依八十九年二月九日修正施行前

的舊法已經發生而「得以」與「處於」第三審上訴

的效力與狀態，當然不因新法提高上訴財產限額與

強制律師制度而受影響，故而，前揭判例與決議違

反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二條但書之規定。 

（四）涉及之憲法條文、與憲法有同一效力之條文、與憲法有

同等位階之釋憲理由，以及聲請解釋憲法之理由：基於

上述爭議的性質，前揭判例及決議： 

１、牴觸憲法第七條所規定的實質平等原則 

平等原則為人民所有基本權利的基礎與首要，立足

於平等原則，以訴訟程序實現人民之各項實體自由

權利，乃是國家憲政法治之所以維繫。憲法並非保

障絕對的、機械的形式平等，而是保障人民在法律

上地位之實質平等，迭經大法官解釋宣示。職是之

故，在可資比較的情形下，對某一事實適用某一規

範，而該某一規範亦適用於不同的事實，則不公平、

不正義，即非實質平等。憲法保障人民處於同一事

實，則應受相同的無差別待遇。惟其如此，法律對

於差異不同的事實，依其特性，尤須作出差別有異

的規範，始克符合公平正義的理念，才是實質平等

的實現。欲求平等而忽視事實之間的差異，反而不

平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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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１）查第二審更審判決（來自最高法院），先前符

合上訴要件，且已繳納裁判費，已生第三審

上訴效力與狀態；至於第二審上訴判決（來

自地方法院），如未符合上訴要件，不得繳納

裁判費，不生第三審上訴效力與狀態，兩者

是完全不同的事實，不能同一而論，應有不

同的規範。前揭判例及決議忽視兩者事實有

其本質的重大差異，而一體適用同一的第三

審上訴財產限額，是不同的事實適用同一規

範，不公平、不正義，重大明顯牴觸憲法第

七條所規定的實質平等原則。 

（２）又同為法律修正，民法總則修正與民法債篇

修正，各該施行法均規定，不溯及既往生效，

以免爭議；而民事訴訟法修正，其施行法則

規定溯及既往生效，固已不合法律適用之大

原則，再以前揭判例及決議溯及既往剝奪人

民信賴法律，支付金錢而客觀上已經具體取

得的上訴權益，是同一事實適用不同的規範，

不公平、不正義，重大明顯牴觸憲法第七條

所規定的實質平等原則。 

２、牴觸憲法第十六條所保障的人民訴訟之權 

憲政法治國家要求和平手段解決爭端，禁止私力擺

平私權糾紛，所以保障人民有訴訟之權。準此，人

民於其權利受侵害時，法院不得妨礙人民之起訴與

上訴，並有依法予以審判的義務，迭經大法官解釋

宣示。舉輕明重，法院尤不得溯及既往剝奪已經客

觀具體發生的第三審上訴效力與狀態。最高法院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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揭判例與決議歪曲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八條及民事

訴訟法第四百六十六條第一項之文義內容，增設其

所無之限制，而在事實上拒絕完成裁判義務，重大

明顯不法侵害人民於憲法第十六條所保障的訴訟之

權。本案聲請人因程序的訴訟權受到侵害，致使實

體的國家賠償請求權不能獲得確定終局判決的救

濟。訴訟權的保障本質上涵蓋實體自由權利的保障，

聲請人於憲法第十五條所保障的財產權，亦因前揭

判例及決議而受到侵害。 

３、牴觸憲法第二十三條與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五條及第

六條所揭示的法律保留原則 

人之生也自由，然以群居營生，如何調適自由與群

居，法律於焉而生，可知，人民之基本權利乃以無

限制為原則，有限制為例外。在必要、合理、適當

之例外情形，國家固得限制人民之基本權利，惟必

以法律為明確規定，使人民得以預知，此為憲法第

二十三條之所從來。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五條及第六

條再為明文規定，人民之權利義務事項，應以法律

為規定，不得以命令取代法律。本此意旨，釋字第

三一三號解釋再三指明，人民自由權利之限制應以

法律為規定，立法、行政、司法同受此一原則的拘

束。查前揭判例及決議，就私法關係而言，現行民

事訴訟裁判費既然採取審級計酬制度，則收受費用

的各級法院與人民之間成立有償對價關係之後，即

須本諸誠實信用原則，履行其審級裁判義務；就公

法關係而言，未達新法上訴限額，但已近殘局的少

量第二審更審判決上訴案件，未礙他人自由，不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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緊急危難，無害社會秩序或公共利益，根據憲法第

二十三條，並沒有其必要性以法律剝奪其上訴，而

遍查現行法也未見有何條文明確規定其不得上訴，

前揭判例及決議並非法律，躲避立法程序非法侵害

人民支付金錢所取得的上訴權益，假判例之名行司

法政策之實，重大明顯牴觸憲法第二十三條與中央

法規標準法第五條及第六條所揭示的法律保留原

則，應屬無效。 

４、牴觸憲法第七十七條所規範的法院掌理訴訟裁判權

之憲政原則 

國家基於統治行為而設置法院，期以和平手段裁判

解決民事爭端。對於第二審更審判決上訴，表示當

事人之間尚有爭端存在，仍需最高法院適用法律予

以終局的裁判。而最高法院自創前揭判例及決議，

資以拒絕裁判尚且存在的民事紛爭，則不無傷害國

家之所以設置最高法院的目的。準此可知，前揭判

例及決議為最高法院委棄裁判權取得藉口，重大明

顯牴觸憲法第七十七條所規範的法院掌理訴訟裁判

權的憲政原則。 

５、傷害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二條但書規定，根據憲法

第一百七十二條規定，應屬無效，前揭判例及決議

否定八十九年二月九日民事訴訟法修正施行前依舊

法已經發生的第三審上訴效力與狀態，僭越規範位

階，強勢傷害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二條但書規定，

按照釋字第一五四號與第三七四號解釋之闡述，判

例或決議一經適用於裁判，則視同命令。根據憲法

第一百七十二條規定，前揭判例及決議應為無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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６、背棄釋字第四五○號解釋所宣示的過渡期間原則 

正常情況，人民並不預期也無從預期典章制度的改

變，大致有一定程度的信賴。大法官也肯認，法令

的制定、修改、廢除，必然涉及不特定規範對象的

權益。所謂牽一髮而動全身，社會生活本來就是環

環相扣。故而，釋字第四五○號解釋突破性宣示，

「制度及組織之調整，有訂定過渡期間之必要」。此

一規範原則表明，天子無戲言，政府應守信，乃誠

實信用原則於公法上的延伸，加重保障人民的基本

權利。如此重要的規範原則，自有普遍性拘束全國

各機關的效力。司法院固然如此宣示，迺自身視而

不見，以致八十九年二月九日民事訴訟法修正時，

並未配合修正其施行法，訂定過渡期間。前揭判例

及決議的遺存，顯然背棄釋字第四五○號解釋所宣

示的規範原則。 

７、違反釋字第五二○號解釋所宣示的程序合法原則 

法律優先於武力，程序正義優先於實質正當，為憲

政法治之基本理念。革命式的急就章，往往紛紛攘

攘，所以，釋字第五二○號解釋再次重申，「縱令實

質正當亦不可取代程序合法」。新法提高第三審上訴

財產限額，倉皇施行，急於一夜之間阻擋訟案。縱

令需要剝奪未及新法上訴限額的第二審更審判決上

訴，何嘗無須經由合法之立法程序。前揭判例及決

議不以合法程序剝奪人民支付金錢而取得的上訴權

利，顯然違反釋字第五二○號解釋所宣示的規範原

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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８、危害釋字第五二五號解釋所宣示的信賴利益保護原

則 

人民信賴國家法令，並依此法令為行為所生之信賴

利益，釋字第五二五號解釋宣示，應受法律的保護。

此與釋字第四五○號解釋同是誠實信用原則於公法

上的延伸，加強監督公權力之遵守誠實信用原則。

雖然不及涵蓋「非行政法令」，而如何起算利益之取

得容有爭論。前揭判例及決議否定人民信賴法律、

繳納裁判費，客觀上具體取得的第三審上訴權利，

顯然危害釋字第五二五號解釋所宣示的規範原則。 

（五）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立場與見解總結以上陳述，聲請人

請求大法官： 

１、宣告前揭判例及決議違憲而無效。 

２、指明本案訴訟事件開始第三審裁判程序。本案訴訟

事件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八十九年度上國更（二）

字第三號判決，敕令不得上訴，聲請人認為違法違

憲，已於不變期間之內提起上訴，保全第三審上訴

狀態。 

最高法院適用前揭判例及決議，對於事件裁定拒絕

審判，已告終局裁定確定；而對於事件本身之程序

事項與實體事項則均不進入裁判程序，尚未終局裁

判確定。此與當事人未於不變期間之內上訴以保全

第三審上訴狀態，致使第二審裁判確定；或最高法

院對於訴訟事件之程序事項與（或）實體事項已為

確定終局裁判者，完全不可同一而論。 

按，釋字第一八五號解釋宣示，確定終局裁判所適

用之法律或命令，經大法官解釋認為確與憲法意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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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符時，「其受不利裁判者，得於解釋公布後，依再

審或其他法定程序請求救濟」。 

本案核心爭議為聲請人先前繳納裁判費所發生的第

三審上訴效力與上訴狀態，再審則須再繳裁判費，

而且本案訴訟事件由第二審法院管轄，損害先前繳

納之第三審裁判費，無關聲請違憲審查之前揭判例

及決議。 

準此論據，爰依釋字第一八五號「其他法定程序請

求救濟」之解釋，請求大法官就解釋範圍內之牽連

事項，指明本案訴訟事件開始第三審裁判程序。 

（六）關係文件之名稱及件數 

附件一：民國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修正公布民事訴

訟法第四百六十三條條文。 

附件二：最高法院七十四年台抗字第一七四號判例全

文。 

附件三：最高法院八十六年一月十四日決議全文。 

附件四：吳信華教授論文：「民事第三審上訴金額限制

的憲法問題」，予以引用。 

附件五：（一）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八十五年度國字第四

號；（二）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八十六年度

上國字第三號；（三）最高法院八十七年度台

上字第四七九號；（四）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

院八十七年度上國更（一）字第二號；（五）

最高法院八十九年度台上字第八三二號；（六）

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八十九年度上國更

（二）字第三號，各判決書影本一份，共六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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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六：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八十九年度上國更（二）

字第三號，引用前揭判例及決議，駁回上訴，

裁定書影本一份。 

附件七：最高法院九十年度台抗字第一一六號，適用前

揭判例及決議，維持原裁定，駁回抗告，裁定

書影本一份。 

  謹 呈 

司 法 院 

聲請人：陳○○      

中 華 民 國 九 十 年 七 月 二 十 四 日 

 

（附件六） 

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裁定 八十九年度上國更（二）字第三號 

上 訴 人 陳 ○ ○ 住（略） 

被 上 訴 人 臺南市政府 設台灣省台南市永華路二段六號 

法定代理人 張 燦 鍙 住同上 

訴訟代理人 黃 正 彥 律師 

上當事人間請求國家賠償事件，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十一月

七日本院第二審判決，提起上訴，本院裁定如下： 

  主 文 

上訴駁回。 

第三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。 

  理 由 

一、按民事訴訟法第四百六十六條第一項規定，對於財產權上訴之第

二審判決，如因上訴所得受之利益不逾新臺幣（下同）一百萬元

者，不得上訴。又民事訴訟法第四百六十六條第一項所定不得上

訴之額數，有增加時，依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八條規定，以其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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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不服之判決，係在增加前為之者，始依原定額數定其上訴之准

許與否。若其判決係在增加後為之者，縱係於第三審法院發回後

所為之更審判決，皆應依增加後之額數定其得否上訴（最高法院

七十四年台抗字第一七四號判例、八十六年一月十四日第一次民

事庭決議參照）。（學者吳信華對本件判例、決議，從憲法觀點著

眼，認有違平等權、禁止溯及既往且違反當事人信賴利益保護，

認侵害人民訴訟權，參見全國律師，八十九年九月，吳信華著，

民事第三審上訴金額限制的憲法問題，第八十一頁以下。但現今

實務上既採程序從新之大原則，本院認尚無審究本判例有無違憲

之必要，併予指明） 

二、查本件上訴人於原審起訴時，請求被上訴人賠償之金額為新臺幣

八十一萬六千元，其中三千元部分業經勝訴確定，上訴人之上訴

利益為八十一萬三千元，未逾一百萬元，而民事訴訟法第四百六

十六條，於民國八十九年二月九日經總統令公布修正，將第三審

上訴利益增加為一百萬元，兩造間系爭訴訟，本院係於八十九年

十一月七日判決，依前開說明，應依增加後之數額定其得否上訴。

上訴人之上訴利益既未逾一百萬元，則本件上訴自難謂合法。 

三、爰依民事訴訟法第四百八十一條、第四百四十二條第一項、第九

十五條、第七十八條，裁定如主文。 

中 華 民 國 九 十 年 一 月 二 日 

 

（附件七） 

最高法院民事裁定          九十年度台抗字第一一六號 

  抗 告 人 陳 ○ ○ 住（略） 

上抗告人因與臺南市政府間請求國家賠償事件，對於中華民國九十年

一月二日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裁定（八十九年度上國更（二）字第

三號），提起抗告，本院裁定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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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主 文 

抗告駁回。 

抗告訴訟費用由抗告人負擔。 

  理 由 

按對於不得上訴之第二審判決提起上訴者，依民事訴訟法第四百八十

一條準用同法第四百四十二條第一項之規定，原第二審法院應認其上

訴為不合法，以裁定駁回之。本件抗告人對於民國八十九年十一月七

日原法院第二審更審判決（八十九年度上國更（二）字第三號），提起

第三審上訴，該法院以：按八十九年二月九日修正公布之民事訴訟法

第四百六十六條第一項規定，對於財產權上訴之第二審判決，如因上

訴所得受之利益不逾新臺幣（下同）一百萬元者，不得上訴。又上開

條項所定不得上訴之額數有增加時，依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八條規定，

以其聲明不服之判決，係在增加前為之者，始依原定額數定其上訴之

准許與否。若其判決係在增加後為之者，縱係於第三審法院發回後所

為之更審判決，皆應依增加後之額數定其得否上訴。查抗告人對於在

前揭法條修正公布後，於八十九年十一月七日所為之原法院第二審更

審判決，提起第三審上訴，其上訴所得受之利益未逾一百萬元，依上

說明，自難謂抗告人之上訴為合法，因而裁定駁回其上訴。揆之首開

說明，原裁定並無違誤。抗告意旨，指摘原裁定不當，聲明廢棄，不

能認為有理由。 

據上論結，本件抗告為無理由。依民事訴訟法第四百九十二條第一項、

第九十五條、第七十八條，裁定如主文。 

中 華 民 國 九 十 年 三 月 九 日 

（本聲請書其餘附件略） 


